关于在兴宁城区禁止机(电)动三轮车
通行的通告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府直属和省、梅属驻兴各单位：
为进一步提升城市通行效率与市容环境品质，维护城区道路交通秩序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需在兴宁城区禁止机（电）动三轮车通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禁行时间：从2026年9月1日起，全面禁止机（电）动三轮车在兴宁城区禁行范围内通行。
二、禁行范围：官汕路→文峰一路→人民大道(G205)→文峰二路→锦绣大道→兴宁大道→南环大道→福兴大道→人民大道(G205)→兴将线(X017)→官汕路（注：禁行范围不包括上述道路）。
三、禁行车辆类型：本通告所称三轮车，包括电动三轮车、燃油三轮车、货运三轮车、客运三轮车及其他非标准载客载货等三轮车辆。
四、由市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职能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，对违反本通告的行为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进行查处。
五、拒绝、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，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六、本通告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。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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